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榆环函[2019]154号 

    晋中市生态环境局榆次分局 
关于晋中大唐现代双语学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

的批复 

山西大唐韵宇教育发展有限公司：  

你公司报送的《关于﹤晋中大唐现代双语学校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表﹥报请审批申请》、《晋中大唐现代双语学校建设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（报批本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收

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 

一、你公司在晋中市榆次区文华街南侧、环城东路西侧

征用土地建设晋中大唐现代双语学校建设项目。依据环评报

告对项目基本情况的介绍，该项目建设内容为幼儿园、教学

楼、行政办公楼、学生公寓、教师公寓、配套用房、艺术楼、

餐厅、地下车库及公寓部分地下室等，项目前期已办理环境

影响登记表备案手续，现因增设实验室内容故按照《名录》

要求重新编制《环境影响报告表》提交报批。建设规模为地

上建筑面积 121837.13 ㎡，地下建筑面积 27760.85 ㎡，在

校学生为 3000 人，幼儿园 540 人，教师 300 人。项目总投

资 87000 万元，环保投资 410 万元。根据《晋中大唐现代双

语学校项目场地环境初步调查报告》（备案本）结论、《报告

表》所附专家技术审查意见及总结论，本项目在严格落实环

评规定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本批复要求的前提下，从环境

保护角度分析，该《报告表》所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可行。 



 

 

二、本项目在设计和建设中，要按照《报告表》所提出

的污染防治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 

1、本项目建设单位要按照《报告表》要求严格落实建

设期施工扬尘、废水、噪声、固废的污染防治措施，重点加

强施工期围挡设置、洒水降尘等扬尘污染治理，防止造成扬

尘污染；同时根据政府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要求落实大气污

染防治应急应对措施。 

2、本项目采取雨污分流制，食堂废水隔油处理后与其

他生活污水、针对废水特性分别采取预处理措施后的各类实

验废水，在满足相关标准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，确保最终进

入晋中市第二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。 

3、本项目办公采暖采用集中供热方式，洗浴、食堂蒸

汽、职工饮用水和夏季制冷等分别采用太阳能、天然气及电

清洁能源设施等；食堂灶口燃用天然气，并配套油烟净化设

施；实验室各类危险化学实验药品规范贮存，实验室配套安

全柜+通风厨，其实验废气经收集治理满足相关标准后通过

规范排气筒高空达标排放；地下车库等配套强制通风设施

且合理设置排风口，同时加强校区的硬化、绿化、美化等相

关工作。 

4、本项目换热站、各类风机、设备等产噪设施合理布

局，并采取相应的封闭、隔声及基础减振等降噪措施；同时

加强校区广播、活动、车辆、绿化等日常环境维护管理，确

保校区噪声达标排放。 

5、本项目生活垃圾、餐厨垃圾规范收集后按政府有关

规定分别合理处置；医务室医疗废物、实验室废药剂、废试

剂、废活性炭、隔油池废油及其废药品包装物等属于《国家



 

 

危险废物名录》中的危险废物，要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

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及其修改单中的有关规定设置

规范的防渗漏危废暂存间安全暂存，并定期移送具有危废经

营处置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，危险废物的移送要按《危险废

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》中的有关规定执行，严禁随意排放、

倾倒和处置或委托无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及个人非法处置

有毒物质。 

三、山西大唐韵宇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本项目责任主

体，在项目建设时必须按照环评要求严格落实施工期及运营

期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，确保落实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并

按照信息公开要求及时向社会公开本项目的工程内容及各

项环保措施等。项目建成且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及时按

有关环境保护管理政策完成竣工环境保护设施自主验收等

工作。 

四、相关监察中队要按照工作职责负责对该项目“三同

时”执行情况进行现场监督检查，同时加强本项目事中事后环

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。 

 

  

晋中市生态环境局榆次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22 日   

 


